报  告

校团委：
 作为（社团名称：        ）的业务指导单位，将会按照《安徽工程大学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实施细则》相关规定要求，承担该学生社团健康发展的主体责任，担负对所负责学生社团日常活动的监督指导和社团成员教育管理责任，负责指导教师工作情况评价认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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